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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 宁 省 财 政 厅

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辽 宁 省 公 安 厅
辽 宁 省 交 通 运 输 厅
辽 宁 省 水 利 厅

辽财会〔2023〕81 号

转发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

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加强

市政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的通知

各市（不含大连）财政局、住建局（有关市房产局、市政公用局、

执法局、城管局）、工信局、公安局、交通运输局、水利（水务）

局，沈抚示范区规划建设局、公安局：

为积极推进存量市政基础设施入账，确保政府会计准则制度

在市政基础设施领域全面有效实施，现将《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

文件



2

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关于进一步加强

市政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22〕38 号，以下简

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，并就做好我省市政基

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市财政部门、市政基础设施行业主管部门要提高政治

站位，充分认识市政基础设施入账的重要意义，高度重视市政基

础设施的会计核算工作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建立健全工作机制，

细化分解目标任务，明确各有关部门分工和责任，加强沟通、强

化协同，形成工作合力，有序推进市政基础设施入账工作。

二、各市财政部门、市政基础设施行业主管部门要严格按照

《通知》精神，结合地方实际完善各项工作流程，明确记账主体，

督促有关单位及时办理市政基础设施资产移交手续，加强对下级

行政事业单位开展市政基础设施会计核算工作的指导，做好市政

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工作的政策解读和宣传培训工作，督促各

有关记账主体开展市政基础设施专项资产清查，加强市政基础设

施资产系统基础信息管理，及时有效地做好市政基础设施入账工

作。各记账主体要担负起主体责任，制定工作方案，确保于 2023

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存量市政基础设施政府会计核算工作。省财

政厅将会同各省级市政基础设施行业主管部门对各地会计核算工

作进行督导检查。

三、请各市财政局将本地区各类市政基础设施的入账情况于

2024 年 5 月 31 日前报省财政厅；各市级市政基础设施行业主管部

门将本行业市政基础设施的入账情况于 2024 年 5 月 31 日前报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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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市政基础设施行业主管部门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省财政厅 段有凤 024-22827431

省住建厅 宫新博 024-23448608

省工信厅 孙 竹 024-86901296

省公安厅 程 波 024-86992558

省交通厅 刘 静 15041298599

省水利厅 陈发先 024-62181101

辽宁省财政厅 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辽宁省公安厅

辽宁省交通运输厅 辽宁省水利厅

2023 年 4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辽宁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年4月28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